
癱港鐵5疑犯 准保釋禁離港
被控藏武器及串謀損壞財產 19歲學生哥攜彈叉鋼珠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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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的是一名19歲男學生連
俊雄，他報稱就讀職業訓練局，被控一項藏

有攻擊性武器罪。控罪指，他今年9月2日，在港
鐵荔景站管有一支彈叉、37粒鋼珠。
案情指當日早上9時許，警方接報指有人在荔枝
角站阻礙列車服務，到場截查身穿黑衫及戴上口罩
的被告時，在其背囊搜出彈叉、鋼珠及鐳射筆，遂
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將他拘捕。據悉，當時警員
亦在站內發現另外兩名分別19歲及22歲的男子，
並以涉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拘捕。
被告昨日毋須答辯，獲裁判官准以5,000元現金

保釋至10月16日再提堂，以待警方翻查閉路電視
片段作進一步調查，其間被告不得離港，須遵守每
晚12時至翌日清晨6時的宵禁令，以及逢星期六到
馬鞍山警署報到。
至於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的3男1女被告，依次

為報稱侍應的曾慶彰（18歲）、機械技工許偉飛
（22歲）、學生麥家浩（17歲）及報稱無業的女
子李漪澄（19歲），他們被控一項串謀損壞財產
罪，指4人於今年9月2日無合法辯解而一同串謀
損壞港鐵油塘站；另外李再被加控一項藏有攻擊性
武器罪，指她當日在鯉魚門廣場2樓6號樓梯間管
有攻擊性武器，即一把鐵鎚，意圖將其作非法用途
使用。

警取得Telegram群組對話記錄
案情指，當日清晨6時半，4名被告在油塘鯉魚
門廣場入口被警員截查，搜獲眼罩、面具、口罩、
行山杖、膠水及鐵鎚等物品，其中1人在警誡下坦
言打算一同去毀壞港鐵油塘站設施。警方亦在同意
下取得他們在應用程式「Telegram」群組中有關毀
壞計劃的對話記錄。
4名被告暫時毋須答辯，其中曾、許及麥各獲准
1,000元現金保釋，李則獲准3,000元現金保釋，案
件押後至10月30日再提訊，其間4人不得離港、
須居住報稱地址、遵守每晚9時至翌日清晨6時的
宵禁令，以及每周一次到所屬警署報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在9月2

日有人發起的所謂「三罷」行動中，當日

早上有響應者在港鐵站搞「超合作運

動」，阻礙車門關閉及破壞港鐵設施，試

圖癱瘓交通逼市民無法上班。警方當日在

荔景站、樂富站及油塘站附近合共拘捕8

人，檢獲彈叉及鐵鎚等武器。當中5人包

括兩名學生，分別被控藏有攻擊性武器、

串謀損壞財產罪，昨日分別押解到西九龍

裁判法院和觀塘裁判法院提堂，各人獲准

保釋至10月再提堂，以待警方進一步調

查，其間被告不得離港，並須遵守宵禁令

等保釋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遭警方反對的7月
27日所謂「光復元朗」非法遊行集會，最終演變
騷亂及警方拘捕多人，當中包括「社工復興運動」
成員劉家棟，他在7月30日被控一項「阻撓在正當
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及
獲准保釋後，昨日再到法院應訊，繼續獲准保釋至
11月27日再提訊，以便警方作進一步蒐證及索取
法律指示，其間不得離港。
控罪指出，23歲的男被告劉家棟於今年7月27

日，在元朗安樂路及泰祥街交界附近，故意阻礙在
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員陳沛杰。控方昨在庭上表示，
警方需要檢視相關片段蒐證，以索取進一步的法律

指示，希望將案押後再審。被告暫毋須答辯，裁判
官批准將案押後至11月27日再提訊，被告續准以
原有條件，即2,000元現金保釋，保釋期間不得離
港。
案情指，警方於案發時在元朗安樂路設立防線，

前方50米外則有約150名示威者，有人設置路障，
並掟磚和油漆彈。同時，警員透過「大聲公」警告
示威者離開。其後，警方防線向前推進，而被告站
在防線前。警員要求被告離開，但他未予理會，並
繼續站在防線前兩米，並以身體和雙手擋住防線，
頂住其中一名警員的長盾令警方防線不能前進。其
後被告被捕報稱不適，要送往醫院。

社工涉「7．27」阻差辦公
11月底再提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8月29
日深水埗警署外有逾70名黑衣人非法
集結，向警署投擲磚塊及以鐳射光線
照射警署內的警務人員，警方在驅散
行動中拘捕18人，其中3名小童上周
六（8月31日）被押解九龍城法院少

年庭提堂，案件押後至9月27日再提
訊，3名被告須交由屯門兒童及青少
年院看管，但其中一名被告家長前日
提出入稟高院原訟庭，為被告申請人
身保護令要求釋放，並排期昨日審
訊。

本案涉及的3名小童，分別為13歲
及15歲女童，以及一名15歲男童，當
中男童由家長代表入稟高院原訟庭要
求釋放。
高院昨日下午初時以閉門聆訊方式

處理，但大半小時後又改為公開聆

訊。
法官在聽取申請人和律政司雙方陳

詞後，要求律政司一方在今日正午
前，就裁判官上周六開庭頒令時的庭
上情況提交資料。案件暫定在今日下
午4時半頒佈書面判決。

15歲仔涉非法集結 家長申人身保護令

■劉家棟當日在元朗安樂路及泰祥街交界附近被警員制服拘
捕。 資料圖片

民建聯屯門區區議員曾
憲康的辦事處，前晚（3
日）突遭大批黑衣人撬門
入內大肆破壞，電腦、影
印機、玻璃窗等被砸毀，

室內物品散落一地。
曾憲康昨日凌晨返回辦事處目睹滿目
瘡痍，不禁悲痛落淚，認為破壞並不能
解決任何問題，呼籲肇事者「停一停、
諗一諗」。

獲街坊支持義務執拾
曾憲康昨由一眾街坊義務幫忙執拾辦
事處，不少街坊對他說：「康仔，我們
和你一齊，我們支持你！」令曾憲康非
常感動，一度哽咽。他說自己2009年起
開始在社區工作，2011年當選區議員後
繼續為街坊服務至今，為社區作出的貢
獻，街坊們有目共睹。
他又指，街坊們亦對黑衣人的暴行感

到不理解和憤怒。而他身為區議員，一
定會堅持下去，堅持為市民服務，目前
首要是盡快恢復辦事處的工作。
曾憲康說，前晚10時許他已收到街坊
傳的手機訊息，指有一批戴口罩的黑衣
人在他辦事處後面「拜祭」，有街坊想
走近觀看，都被黑衣人警告別走近。其
間該批蒙面黑衣人不停大喊口號，聚集
人數不斷增加，最高峰時約400人。
其後街坊繼續向曾憲康通傳消息，指

黑衣人開始破壞其辦事處正門，並闖入
辦事處內大肆破壞。

曾憲康立即報警，並詢問是否要到辦
事處看看，警方則警告因現場人太多，
須認真考慮安全問題，曾憲康遂決定待
黑衣暴徒散去始返回辦事處查看情況。

批暴徒威脅表達意見權利
曾憲康續說，他在昨日凌晨獲街坊通

傳暴徒已散去後，即在警察和朋友陪同
下返回辦事處，發現門窗、桌椅、電
腦、影印機、閉路電視等俱遭嚴重破
壞，物件散落一地。
他指，在辦事處門口還有不少被遺棄

的雨傘、登山杖、坑渠蓋等，相信是用
作打砸辦事處的工具。曾憲康形容這些
暴徒的所作所為，充分顯示出暴戾和蠻
橫，製造動亂，完全漠視市民安全，更
攻擊破壞不同意見者的辦事處，威脅自
由表達意見和立場的權利。
他強烈譴責這些惡行，會全力支持警

方無懼挑釁，繼續嚴正執法，恢復社會
秩序，維護市民安全，將違法者繩之以
法。曾憲康希望肇事者停止暴力，讓事
件告一段落，要明白市民已厭倦這些破
壞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縱
暴派近月積極鼓吹學生罷課，為求讓
「戰火」持續蔓延，激進分子更是不
斷在網上煽風點火，務求令學界矛盾
日益加劇。對於有校友或其他人等連
日於個別學校外聚集、叫口號、派發
傳單，甚至塗污學校外牆及以香燭祭
品「供奉」校長，教育局表明，寧
靜、平和、有序的校園環境對學生的
學習和成長至關重要，各界人士縱有
不同看法，亦不應影響學校的寧靜環
境和學生的學習情緒，甚至對個別學
校人員施壓。
事實上，教育界面對罷課事宜有一定

共識，包括表明反對罷課，並要求參與
罷課學生事先提交家長信，校方接獲後
會聯絡家長，表達校方立場並提醒學生
照顧個人安全等，然後以告假形式處
理，惟假如是沒有獲得家長許可的學生
罷課情況，則沒有一致標準。
香港文匯報接獲消息，有辦學團體

代表向屬校提出，如果學生沒有獲得
家長同意而罷課，應視作曠課，記大
過處理；而老師罷課更應即時開除。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
為，開學日以來有個別教育界成員以
所謂「尊重中學生決定」而默許罷
課，對此是絕不認同，「這些說話對
學生來說可能啱聽，但中學生根本沒
足夠能力全面掌握情況，從而作出所
謂『抗爭』」，尤其近日大批校外者
或組織涉足罷課活動，由於擔心學生
被人利用，上述辦學團體代表的意見
絕對合理。
張民炳又指，學校有必要加強與家

長接觸，清晰表達反對罷課立場，絕
不能讓社會各界誤會，以為只要「求
其有封信」，校方就會放任學生隨意
為之。
另外，網上近日流傳中華基金中學

會以「嚴厲懲治」方式「打壓」罷課師
生，更謂已「證實」學校將「叫喚防暴
警察到校門外對學生進行搜身」。傳言
一出昨晨即有逾百名戴口罩的所謂校
友及校外者包圍學校，最終署理校長
作公開澄清，強調不會處罰獲家長同
意而缺課者，更是從未召喚警方到
場，有關網上資訊並非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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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港鐵職員阻止滋事者干擾車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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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9月2日在港鐵站共拘捕8人。一名19歲男學生被控一
項藏有攻擊性武器罪。 資料圖片


